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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案号：01F20216278 

致：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安集科技”）的委托，并根

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可转债”）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集微电子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118

号《关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现本所律师就《审核

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落实和回复，特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回复上述《审核问询函》

涉及的问题。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申请的相关事项进行充分的核查和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

原法律意见书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

见书中声明的事项和释义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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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第一题：《审核问询函》第 4 题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申报材料，1）对本次募投项目使用的土地，公司与上海

化学工业区管委会、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战略框架意向

书》，约定项目用地选址上海化学工业区 F5-12 地块。公司将在履行招拍挂等必

要程序后正式取得土地使用权；2）募投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正在

准备办理项目备案的相关工作。公司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工作，将

于项目进入建设阶段前取得环评批复。 

请发行人说明：（1）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

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

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2）结合前述事项进

一步分析募投项目取得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与发

行人签署的《投资战略框架意向书》； 

2、取得了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就“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

后续用地、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事宜出具的《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相

关事宜的说明函》； 

3、与发行人募投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 

4、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了解募投项目相关土地取得、项目备案、环评

手续办理的进展； 

5、访谈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了解募投项目相关土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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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项目备案、环评手续办理的流程及进展； 

6、登录了上海化学工业区官方网站，了解募投项目相关土地的审批流程和

政策信息。 

【核查内容及意见】 

一、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是否符合土地政

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

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一）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 

发行人“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拟建于上海化学工业区 F5-12 地

块，项目用地面积约 34,030 平方米（以实际测绘面积为准），计划由发行人新

设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2021 年 12 月，发行人已在上

海化学工业区内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 

依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海市产业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沪规划资源规[2021]6 号）的要求，为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本项目系“带

产业项目”挂牌方式供地，即在国土资源部门启动招拍挂手续和出让土地前，项

目方案和土地上厂房及配套工艺须完成先行认定和评审。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 F5-12 地块适用带产业项目招拍挂流程，因为该地块的供

地方式为带产业项目挂牌，用地意向人必须凭上海化学工业区出具的认定函才能

参加竞买，F5-12 地块无其他竞标方或参与方，不存在其他竞争对手，在上海化

学工业区完成审核认定后即可履行定向招拍挂流程，发行人取得 F5-12 地块的使

用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通过上海化学工业区前期项目准

入评估，发行人已在上海化学工业区内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集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作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聘请设计院开展项目方案设计论证，正有序

准备初步设计方案文件并提交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未来进度安排如下： 

进度节点 预计完成时间 

发行人提交初步设计方案文件（包括总平面布 用地意向人提供方案文本后，预估 2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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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图、鸟瞰图及项目基本情况信息表），向上

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提出项目认定申请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完成审核认定，出具

产业项目认定函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征求各部门意见，召开

专题会议形成该项目土地出让方案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向上海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出具项目认定文件，提交工业用地

入市申请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完成审核认定后可

启动土地招拍挂程序，该阶段审核主体为上

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上海市土地交易

市场，预估 3 个月后签署土地出让合同 
发行人凭项目认定文件参与土地招拍挂手续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说明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

安排、进度。 

（二）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根据《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相关事宜的说明函》，本次募投项目

符合上海化学工业区的产业导向，不属于《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

（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98

号）中的限制类和禁止类。本项目地块的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土地政策、

《上海化学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 

2020 年 12 月，上海化学工业区电子化学品专区揭牌成立，将打造电子化学

品研发试验基地、生产基地、物流存储基地等“三个基地”，发行人为首批签约

投资单位。根据《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上

海化学工业区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化学工业区将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需

求，加快电子化学品专区建设，以光刻胶和配套材料、电子特种气体、湿化学品

等集成电路关键材料为重点，引进国际知名企业和国内骨干企业，培育新兴企业，

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电子化学品品种配套率达到 70%，成为国内标杆性的电子

化学品基地。2021 年 12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新时期促进上海市集成电路

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建设上海电子化学品专区，

支持上海电子化学品专区建设，优先布局集成电路材料领域重大产业项目。 

发行人借助上海化学工业区显著的区位和配套优势，以上海电子化学品专区

揭牌成立为契机，拟通过“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建设集成电路领域

特殊工艺用刻蚀液、新型配方工艺化学品的规模化生产线，拓宽公司功能性湿电

子化学品板块的产品品类，同时建立化学机械抛光液用高端纳米磨料、特殊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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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添加剂等核心原材料供应能力，提升国产高端半导体材料及原料的自主可控水

平，符合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和上海化学工业区的规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三）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

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根据《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相关事宜的说明函》，项目公司取得

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如因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公司无法取得

化工区 F5-12 地块的，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将积极协调其他地块，以确保

项目公司可以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等相关法规要求，且配套设施完善的

项目用地，避免对本项目整体进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 F5-12 地块适用带产业项目招拍挂流程，因为该地块的供

地方式为带产业项目挂牌，用地意向人必须凭上海化学工业区出具的认定函才能

参加竞买，F5-12 地块无其他竞标方或参与方，不存在其他竞争对手，在上海化

学工业区完成审核认定后即可履行定向招拍挂流程，发行人取得 F5-12 地块的使

用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此外，目前上海化学工业区土地储备充分，如因客观原因导致募投项目用地

无法取得，存在其他可以替代 F5-12 的地块；同时发行人已考察过上海化学工业

区其他地块，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将尽快选取附近其他可用地块替代，避免

对该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募投项目用地落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如无法

取得募投项目用地，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将积极协调其他地块，发行人将

尽快选取附近其他可用地块替代，对募投项目实施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结合前述事项进一步分析募投项目取得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安集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相关事宜的说明函》，项目公司可在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环节，同步完成项目在线备案，在线项目备案手续

简便，完成项目备案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目前发行人正在有序的开展环评报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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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预计将于项目进入建设

阶段前取得环评批复。 

本项目系“带产业项目”挂牌方式供地，项目已通过化工区前期项目准入评

估，其中包括了对立项和环保的初步评审，据此在发行人未来项目进入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阶段取得项目备案和进入建设阶段前取得环评批复不存在重大

的不确定性。公司正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且已经聘请环评材料编制单位就

项目的环评事项、环评材料与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进行沟通联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取得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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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功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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